
一、中标供应商推荐理由

本项目共设 25 个包件，分别有 51 家单位参与投标，且均通过资

格性、符合性检查。其中，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久

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鼎迈北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

海诚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上海分所、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汇安隆会计师事务

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欧柯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东方会计师事

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华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浦江会计师事

务所（普通合伙）、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嘉贤会计

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、上海新沃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、上海中

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明

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华皓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、上

海申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文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

海中创海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

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上海锐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、

上海中佳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项目需求理解准确，重难点分

析到位，调理清晰，对策合理可行，服务方案较科学合理，针对性及

优越性明显，实施计划部署全面、紧急预案可操作性强，服务承诺及

质保措施较全面。经评标委员会独立打分，上述单位综合得分排名依

次为 1-25 名。

根据招标文件《评标办法》规定：“本项目 1个投标人最多只能

中标 1 个包件，当相关包件综合得分第一的供应商在本项目所投其他

包件的投标中已被确定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时，则由相关包件综合得分

第二的供应商递补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以此类推。”推荐上述 25 家

单位为本项目各包件的中标供应商。

二、各包件中标供应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（另附文件）


